2 0 0 7 年香港中學會考
「試卷四評分準則」補充說明
甲部、朗讀
1.
評分原則：
· 讀音咬字：在考材中設9個字的讀音為測試點，最高9分(佔朗讀總分1/ 3)；
· 語氣、語速、停連及其他：以九品給分法，整體評分，最高9 分(佔朗讀總分2/ 3)；
2.
在供主考員用的朗讀材料上列明讀音測試點，並於每個測試點上註明可接受的讀音，以作依據；
3.
採雙評制。
乙部、口語溝通
1.
以九品給分法評分：
· 闡述、語言： 最高9 分(佔口語溝通總分1/ 2)；
· 應對、態度： 最高9 分(佔口語溝通總分1/ 2)；
2.
評分表內列出闡述、語言、應對、態度的有關要求，供主考員即場參考；
3.
採雙評制。
